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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严 摄影
报道）在淮南淮舜南路上有一
大片金鸡菊，最近，正值盛花
期。一丛丛、一簇簇金鸡菊在
阳光下绽放着曼妙身姿，很是
美艳，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观
看、流连忘返。

据了解，金鸡菊的花瓣有4
个“指头”，像极了鸡爪，又寓意
金鸡报晓，因此而得名。

这里的金鸡菊
盛开美如画

从3月1日起至6月30日，淮河干流进入春季禁渔管
理期。当前正值淮河禁渔期，淮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加大禁渔执法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包括垂钓在内的
各类非法捕捞，全力做好禁渔期管理工作。

根据《淮南市2023年淮河干流淮南段春季禁渔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禁渔期期间，要求做到人上岸、船靠港、
网入库，河中没有渔船、水中没有网具、市场没有河鱼，为
淮河淮南段水生生物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为母亲
河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保障。

时入“立夏”节气，天气渐热，加之近期降雨河水上
涨，鱼儿觅食渐趋活跃，非法捕捞有露头之势。5月中旬，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跟随渔政执法船艇沿淮河干流巡
航，查处、驱离非法垂钓，清理违法渔具地笼、刺网等，持
续宣传禁渔期制度。

当日上午，渔政执法船艇逆流而上，当行驶至平圩
淮河大桥附近，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发现河
中有一艘小船。执法人员喊停小船，待靠近发现，铁皮
小船内有螃蟹、小龙虾等，船边挂着入水的网兜，盛着
一些河虾，明显是刚捕获不久的。划船者年纪较大，他
承认在河边下了地笼，未设有明显标记。于是，2 名执
法人员下到小船，在当事人的指引下向淮河南岸岸边
划去。当事人拿起锚钩抛入水中，勾起了一节地笼，随
之一串地笼陆续被起获。随后，执法人员扣下地笼，在
做了登记后，放生渔获物，其中有17只螃蟹。执法人员
暂扣了从事非法捕捞的小船，绑在了渔政执法船上。
在将那名捕鱼人送到岸边后，要求其之后到支队接受进
一步处罚。

渔政执法船艇继续逆流而上，待驶过平圩淮河大桥，
这里已属于淮王鱼保护区，是全年禁渔的水域。驶出不
久，便看到有人在北岸边垂钓，由于无法靠岸，执法人员
对其进行了驱离，并告知禁渔期制度。垂钓者表示才从
外地务工回来，还不知道禁渔制度，并表示不再垂钓于此
地。之后，渔政执法船继续向上游巡航。

下午，渔政执法船艇从凤台淮河大桥处折返，在淮河
干流凤台段水域，发现在北岸有非法垂钓者，执法艇迅速

冲向岸边，垂钓者发现后急忙逃离，无奈心慌没启动电动
车，被截了下来。于是，执法人员对其暂扣了钓具，并出
具处理单，对其进行禁渔宣传，要求其到支队作进一步处
理。

行驶不久，执法人员又发现北岸边有丝网浮标，待靠
近捞起，是一截不长的丝网，执法人员进行了收缴。待行
至二道河水域，看到南岸有3处垂钓点，执法艇立刻靠近，
垂钓者慌忙逃走，一些钓具却来不及带走，执法人员对落
下的钓具进行了扣押。之后，执法船艇继续行驶，又在岸
边对一名垂钓者的钓具进行了暂扣。

待执法船艇顺流行驶至平圩淮河大桥上游附近一处
弯头旁，执法人员赫然发现正有人钓鱼，而钓鱼者也猛然
看到执法艇迅速靠近慌忙逃走，已来不及收钓具。上岸
发现，这种钓具是可视锚杆，鱼钩有巴掌大，钩尖呈三棱
状，极为锋利。这种钓具只锚大鱼，对鱼伤害极大，属禁
用渔具。“可视锚鱼器”可以将水下画面实时传送回显示
屏，因此捕获率极高，鱼儿难以逃脱。同时，该类工具采
用多鱼钩，鱼钩非常大并且锋利，能够轻松刺穿鱼类身
体，对鱼造成致命性损伤，生还几率极小。“使用这种禁用
渔具，要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涉及犯罪的，同
时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处罚。”执法人员表示。

执法船艇驶过淮河大桥，在靠近南岸一个水湾里，执
法人员发现有人正在垂钓，便迅速赶去。而垂钓者也发
现执法艇靠近，连忙拿起长鱼竿推着自行车就想跑，毕竟
小路很窄不好走，又举着长鱼竿，行动不便，被跳上岸的
执法人员追上。在对其渔具暂扣后，要求其到支队接受
进一步处理。随后，执法人员对其钓获的10多尾鲫鱼进
行了放生。执法人员告诫，在水生生物重要的繁衍生息
期，禁渔制度对养护水生生物资源起到重要作用。对于
垂钓而言，在这4个月的禁渔期时间里，不得在淮河干流
进行垂钓活动。对于在禁渔区禁渔期以外的天然水域垂
钓也要遵守一人一杆一钩，不得使用辅助的工具如船排
筏及可视设备等，同时禁止使用有毒有害的饵料及其添
加剂，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垂钓行为，即使不在禁渔区禁
渔期也将会受到相应处罚。

禁渔期“亮剑”
让淮河年年有“鱼鱼””

本报记者 张雪峰 摄影报道


